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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过期矿业权、政策性退出矿业权等不断积累，大量的矿业权有待处置注销，但现有政策仅规定了
依申请注销的办理程序，通过对矿业权注销的难点问题进行梳理、对相关法律法规进一步理解，结合当前改

革提出的一些规章制度，对矿业权注销提出了相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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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矿产资源勘查区块登记管理办法》（国务院令
第２４０号）和《矿产资源开采登记管理办法》（国务
院令第２４１号）规定，矿业权人停止勘查开采活动
的，应当提出注销申请（探矿权需要保留的除外），

经审查批准后办理勘查许可证或采矿许可证注销手

续。但近年来，大量勘查许可证或采矿许可证过期

失效的矿业权、与自然保护区等禁止勘查开采区域

重叠的矿业权、煤炭行业去产能等政策性关闭矿山

的矿业权等处置问题，已日益成为各级国土资源主

管部门规范矿业权管理的难点，同时也与保护矿业

权人合法权益、督促矿业权人履行义务到位密切相

关。本文结合实地调研，梳理地方的做法、存在的问

题以及意见建议，对矿业权注销问题进行了一定的

研究和思考，并提出了完善矿业权注销的政策建议。

１　矿业权注销的难点问题

１．１　大量过期矿业权不主动申请难以注销
据统计，截至２０１７年６月底，全国矿业权统一

配号系统中共有非油气矿业权登记数据 １７．０３万
个，过期的有９万个，超过５０％。其中，探矿权５．０９
万个，过期的占５７％，过期１ａ以上的４４％，过期５ａ
以上的２４％；采矿权１１．９４万个，过期的占５１％，过
期１ａ以上３８％，过期５ａ以上１５％（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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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超出许可证有效期矿业权的过期时间情况
Ｔａｂｌｅ１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ｅｘｐｉｒｅｄｍｉｎｉｎｇｒｉｇｈｔｓ

　　类型
时间　 　 探矿权 采矿权 合计

１年以内 数量／个 ６４３８ １４９５０ ２１３８８
占比／％ １２．６５ １２．５２ １２．５６

１—２年 数量／个 ３６８４ ９９１５ １３５９９
占比／％ ７．２４ ８．３０ ７．９８

２—５年 数量／个 ６７０２ １８４８１ ２５１８３
占比／％ １３．１７ １５．４７ １４．７８

５—１０年 数量／个 １００１９ １６３４１ ２６３６０
占比／％ １９．６８ １３．６８ １５．４７

１０年以上 数量／个 ２２００ １２６０ ３４６０
占比／％ ４．３２ １．０５ ２．０３

合计／个 ２９０４３ ６０９４７ ８９９９０

　　这些过期矿业权数据大量累积，造成了全国矿
业权统一配号系统数据库质量不断下降，不利于矿

产资源开发管理的科学决策，特别是过期矿业权区

域是否可以新设矿业权，已成为优化开发布局的一

个障碍。但目前，在《矿产资源法》规定了依申请注

销，为明确非申请类注销的办理程序的情形下，登记

管理机关需在矿业权人提出申请的前提下，办理注

销登记手续，而实践中许多矿业权人不申请注销，由

此导致大量勘查许可证、采矿许可证超出有效期且

无法办理注销手续。

１．２　政策性退出矿业权补偿不到位难以注
销

　　党的十八大、十九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生态
文明建设，明确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是国家重大战略。

２０１７年６月，中办国办印发通报，严肃查处祁连山
地区生态破坏相关责任人，按照中央领导关于祁连

山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综合整治的批示精神，国土

资源部组织开展自然保护区内矿业权清理工作和退

出办法研究，其中如何稳妥推进自然保护区内矿业

权退出成为一个难点问题［１］。２００７年颁布实施的
《物权法》在用益物权部分规定，“依法取得的探矿

权、采矿权……受法律保护”。就此，矿业权人认为

勘查许可证、采矿许可证是维护其用益物权的凭证，

在权益诉求得到满足、补偿不到位之前不愿提出注

销申请，导致许可证难以办理注销。

１．３　相关义务履行未完成的矿业权难以注
销

　　按照规定，矿山企业需要履行土地复垦、矿山地
质环境保护和治理恢复等义务。为了督促矿山企业

履行相关义务到位，各级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将办理

矿业权注销手续作为抓手，相关义务不履行完成就

不予办理注销手续。２０１６年以来，在煤炭行业去产
能工作中，国家将列入去产能目标的煤矿的采矿许

可证完成注销，作为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验收标

准之一。在近些年的煤炭行业整合关闭、转型升级

等工作中，也存在一定数量尚未注销采矿许可证的

关闭煤矿。调研中，了解到地方国土资源主管部门

往往因土地复垦、矿山地质环境保护和治理恢复义

务没有完成，不予办理采矿许可证注销手续。

２　矿业权注销难的法律原因及思考
大量需注销的矿业权难以注销，究其原因，对于

矿业权的行政许可属性和物权属性的理解不一致而

产生的问题，给相对人的权益保障、义务履行带来影

响，给管理机关的依法履行注销登记带来了种种的

顾虑。本文通过认真阅读《行政许可法》《物权法》

《矿产资源法》等法律法规，结合现行改革措施方

向，提出如下思考，以期为注销难得问题提供法律原

因分析及解决建议。

２．１　勘查许可证、采矿许可证是一种行政许
可证件，仅赋予了探矿权人、采矿权人

从事勘查开采活动的权利
　　《矿产资源法》规定，勘查、开采矿产资源，必须
依法取得探矿权、采矿权。《行政许可法》明确，行

政许可是行政机关准予法人从事特定活动行为。

《矿产资源法实施细则》［２］规定，探矿权是指在依法

取得的勘查许可证规定的范围内，勘查矿产资源的

权利；采矿权是指在依法取得的采矿许可证规定的

范围内，开采矿产资源和获得所开采的矿产品的权

利；取得勘查许可证、采矿许可证单位或者个人称为

探矿权人或采矿权人。因此，矿业权审批是一种行

政许可，勘查许可证、采矿许可证是一种行政许可证

件，赋予矿业权人从事勘查开采矿产资源的权利。

按照《行政许可法》的规定，被许可人不得超越

行政许可范围进行活动。矿业权申请经批准后，登

记管理机关以颁发勘查许可证、采矿许可证的形式，

将准予行政许可的决定告知矿业权人，包括许可的

勘查开采范围、有效期限等。因此，矿业权人必须严

格按照许可的范围、期限等开展勘查开采活动。如

勘查许可证、采矿许可证到期，且未依法提出延续申

请，应停止勘查或开采活动，直至取得新的勘查许可

证、采矿许可证。国务院令第２４０号、第２４１号也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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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矿业权人逾期不办理延续登记手续的，勘查许可

证、采矿许可证自行废止。

２．２　国家所有的矿产资源经有偿处置后，赋
予探矿权采矿权的用益物权属性

　　《物权法》总则中明确，包括用益物权在内的物
权，是指权利人依法对特定的物享有直接支配和排

他的权利。用益物权部分规定，国家所有的自然资

源，单位、个人依法可以占有、使用和收益，并明确依

法取得的探矿权、采矿权受法律保护。具体来讲，矿

业活动中勘查开采的对象———矿产资源，才是探矿

权、采矿权用益物权涉及的“特定的物”。新出台

《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办法（试行）》（国土资发

〔２０１６〕１９２号）要求，坚持资源公有、物权法定和统
一确权登记的原则，对探明储量的矿产资源等自然

资源的所有权统一进行确权登记，推动建立归属清

晰、权责明确、监管有效的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

按照矿产资源有偿使用制度改革的要求，国家

所有的矿产资源需进行有偿处置，之后矿业权人才

能进行勘查开采。近些年，探矿权一般是通过招标

拍卖挂牌等方式出让，缴纳相应报价金额进行有偿

处置。采矿权往往依据探明可供开采的资源储量进

行有偿处置［３］。新出台的《矿产资源权益金制度改

革方案》，进一步明确为维护矿产资源国家所有者

权益，所有国家出让矿业权均需收取矿业权出让收

益。

按照现行矿业权管理制度，矿业权招标拍卖挂

牌出让在先，出让合同中约定权利人、合同金额、勘

查范围或资源储量等。矿业权审批登记在后，且申

请人需符合相关资质条件，经审查批准后才能登记

取得勘查许可证、采矿许可证。因此，探矿权、采矿

权相关的用益物权应以有偿处置文件为凭证。否

则，勘查许可证、采矿许可证均设定有效期限，且在

有限期限内往往无法完成矿产资源的全部勘查开

采，如许可证过期失效，无法有效维护矿业权人的合

法权益。

３　完善矿业权注销管理的建议
基于上述思考，针对过期矿业权清理、禁止勘查

开采区域矿业权退出以及相关义务履行等问题，提

出以下建议：

３．１　对符合法定情形的矿业权，可依法办理
勘查许可证、采矿许可证的注销手续

　　《行政许可法》规定，符合行政许可有效期届满

未延续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依法终止的，行政许可

依法被撤销、撤回，或者行政许可证件依法被吊销的

等情形的，行政机关应当依法办理有关行政许可的

注销手续。因此，建议通过规范相关办理条件和程

序，对于勘查许可证、采矿许可证有效期届满且未依

法申请延续的，以及探矿权人、采矿权人的法人依法

终止的，由登记管理机关直接办理许可证的注销手

续。对于与自然保护区等禁止勘查开采区域重叠且

不申请注销的矿业权，可以参照“准予行政许可所依

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的，为了公共利益的需

要，行政机关可以依法变更或者撤回已经生效的行

政”，由登记管理机关撤回并办理许可证注销手续。

３．２　完善矿产资源有偿处置的相关规定，给
矿业权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提供切实

保障
　　２００６年起，国家持续深化矿产资源有偿使用制
度改革，多数矿业权人对占有、使用的矿产资源进行

了有偿处置。同时，国家也对煤矿、金属非金属矿山

持续进行整顿关闭。针对政策性关闭矿山的矿业权

人维护自身权益的诉求，中央和地方进行了深入研

究探索，形成了一些有效的做法和措施。２０１６年，
财政部、国土资源部联合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做好

政策性关闭矿山企业缴纳矿业权价款退还工作的通

知》（财建〔２０１６〕１１０号）［４］规定，对矿业权直接注
销且已缴纳价款的矿业权人，其拥有的剩余矿产资

源储量对应的已缴纳价款应予以退还。具体由财政

部门、国土资源主管部门依据矿山关闭、矿业权注

销、剩余储量、已缴纳价款数等情况，进行价款退还。

因此，建议进一步完善矿产资源有偿处置的相

关规定，对所有进行矿产资源有偿处置的矿业权，探

矿权依据出让合同金额或有偿处置金额、采矿权依

据剩余储量和有偿处置金额，进行款项退还，有效维

护矿业权人合法权益。对于未进行矿产资源有偿处

置的探矿权，按照物权法的原则精神，其尚不具有用

益物权属性；对于勘查活动中形成的勘查报告等资

料成果，按照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作为探矿权人合

法权益的重要组成部分，可通过知识产权的转让实

现前期勘查投资的商业回报。

３．３　矿山企业是相关义务履行的责任主体，
通过加强日常监管与失信惩戒督促义

务履行到位，而不是将办理注销登记作

为抓手
　　目前，探矿权人（即持有勘查许可证的企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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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或事业法人）需要履行汇交地质资料等义务，这

些义务基本可以在停止勘查活动时履行到位，进而

不影响及时办理注销手续。采矿权人（即持有采矿

许可证的企业法人）需要履行土地复垦、矿山地质

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等义务，部分义务可以在停止

开采活动时履行到位。但土地复垦、矿山地质环境

保护与治理恢复等义务，需要依据批准方案中的工

作计划、进度安排等进行履行，即使矿山关闭，仍需

要一定时间才能完成，部分存在地表塌陷的矿山甚

至需要５～１０年才能完成土地复垦。
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市场主体

是各类法人组织，维护合法权益、履行法定义务均要

以法人组织为着眼点。《土地复垦条例》［５］也规定，

土地复垦义务人是生产建设单位，涉及采矿活动的

义务人为矿山企业。国土资源部、工业和信息化部、

财政部、环境保护部、国家能源局联合印发的《关于

加强矿山地质环境恢复和综合治理的指导意见》

（国土资发〔２０１６〕６３号）［６］规定，要将矿山地质环
境恢复和综合治理的责任与工作落实情况作为矿山

企业信息社会公示的重要内容和抽检的重要方面，

强化对主体责任的社会监督和执法监管，督促矿山

企业严格按照恢复治理方案边开采边治理；对拒不

履行恢复治理义务的在建矿山、生产矿山，要将该矿

山企业纳入政府管理相关信息向社会公开，列入异

常名录或严重违法名单。

因此，建议完善相关事项的事中事后监管与失

信惩戒措施，将相关义务履行的监管着眼于市场主

体，而不是矿业权，义务履行的责任不会因采矿许可

证的注销而消失。同时，合理确定矿业权注销的办

理条件和要件，争取实现勘查活动停止或矿山关闭

后及时办理注销手续（需要保留的除外）。对于责

任人灭失的矿山，按照相关规定可作为历史遗留损

毁土地，“老”矿山地质环境问题由地方政府组织复

垦或治理恢复。

３．４　对过期矿业权过期原因进行分类，研究
分类处置办法

　　过期矿业权过期原因大体上可总结为几类原

因：一是矿业权人自身的原因，由于矿业权人法律意

识淡薄，对延续应履行相关法律手续不够重视，没有

按规定期限申请办理矿业权延续手续，致使矿业权

过期；二是政府方面的原因，由于政府出台了一些政

策导致一些矿山整合、停办、关闭退出，但未办理矿

业权注销登记手续，致使矿业权过期；三是审批登记

方面的原因，矿业权已在有效期内提交变更、延续、

注销等登记申请，因补充资料或因不符合相关法律

政策要求，无法完成审批登记，致使矿业权过期［７］。

针对上述原因，建议进一步细化分类研究，对于诸如

自然保护区等生态红线区域内的过期矿业权，建议

依据《行政许可法》有登记管理机关办理注销手续。

４　结 语
从矿业权出让、矿业权准入、矿业权退出全流程

完善和优化矿业权管理制度，不断服务资源管理大

局，逐步探索矿业权退出管理与监督管理分离的行

政管理机制，优化矿业权退出行政管理程序，确实保

护矿业权人权利，保障并监督其履行相关责任，为更

好的管理好矿业权保驾护航。

参考文献：

［１］董延涛，那春光，侯华丽，等．自然保护区等禁采区内矿业
权处置问题研究［Ｊ］．矿产保护与利用，２０１６（２）：９－１４．

［２］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
施细则［Ｊ］．矿产保护与利用，１９９４（３）：１－７．

［３］刘欣．物权法背景下的矿业权法律制度探析［Ｄ］．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２００８．

［４］财政部．国土资源部关于进一步做好政策性关闭矿山企
业缴纳矿业权价款退还工作的通知［Ｊ］．中华人民共和
国财政部，２０１６（５）：３－４．

［５］国土资源部．土地复垦条例实施办法［ＥＢ／ＯＬ］．（２０１２－
１２－２７）［２０１３－０３－０１］．ｈｔｔｐ：／／ｆ．ｍｌｒ．ｇｏｖ．ｃｎ／２０１７０２／
ｔ２０１７０２０６＿１４３６５６０．ｈｔｍｌ．

［６］国土资源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等．国家能源局
关于加强矿山地质环境恢复和综合治理的指导意见

［Ｊ］．青海国土经略，２０１６（４）：２７－２９．
［７］赵杨．矿业权退出的分类和程序初探［Ｊ］．国土资源，
２０１６（５）：４４－４５．

引用格式：吕建伟．我国矿业权注销存在的问题及建议［Ｊ］．矿产保护与利用，２０１８（２）：３６－３９．
ＬＹＵＪｉａｎｗｅｉ．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ａｎｄｓｕｇｇｅｓｔｉｏｎｓｏｆｍｉｎｇｉｎｇｒｉｇｈｔｓｃａｎｃｅｌｌａｔｉｏｎｉｎＣｈｉｎａ［Ｊ］．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
Ｍｉｎｅｒａｌ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２０１８（２）：３６－３９．

　投稿网址：ｈｔｔｐ：／／ｋｃｂｈ．ｃｂｐｔ．ｃｎｋｉ．ｎｅｔ　　　　　　　　　　Ｅ－ｍａｉｌ：ｋｃｂｈ＠ｃｈｉｎａｊｏｕｒｎａｌ．ｎｅｔ．ｃｎ

·９３·第２期　　　　　　　　　　　　　　吕建伟：我国矿业权注销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